附件3：

考试诚信承诺书

本人自愿报考东方市人民医院2026年考核招聘编外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招聘考试，现郑重作出如下诚信承诺：

1. 本人已完整阅读、充分理解本次招聘公告及所有附件规定，确认本人完全符合报考岗位全部条件，无任何不得报考、需要回避的情形。

2. 本人本次报名所提交的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学信网备案表、职称证书、工作证明、失信查询截图、同意报考证明等所有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伪造、变造、篡改、隐瞒等情况。

3. 本人清楚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，在报名、资格审核、面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、聘用任一环节，如查实本人存在虚假填报、材料造假、隐瞒信息、不符合报考条件等违规行为，自愿无条件取消本人报考、考试、体检、聘用资格，自愿放弃一切招聘相关权益。

4. 本人承诺，若存在学历、职称、工作身份、最低服务年限、专业信息等弄虚作假行为，自愿记入东方市人民医院招聘失信库，3年内不得报考本院所有岗位招聘。

5. 本人自愿遵守本次招聘全部纪律要求，诚信应考、依规履职，不参与任何徇私舞弊、违规违纪行为，自觉接受招聘工作人员监督核查。

6. 本人已知晓所有违规后果，本承诺书内容真实有效，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，自愿承担一切违规带来的法律及人事责任。

承诺人（按指印）： 

身份证号码：
时  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